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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有關大眾媒體傳送色情及暴力資訊的規管事宜的意見書 

「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是由十八個教育、社會服務、家長教師會及宗教團體所組成，

目標是監察傳播媒介所渲染的色情暴力訊息，並作出批評、提出改善的建議和行動，以

期創造一個讓青少年人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 

  
「本運動」從 1999年成立至今, 一直關注社會內數量不多，但是發行量大或接觸面

廣，容易傳播訊息予公眾，尤其是青少年的不良傳媒之表現，「不良傳媒」是指傳播色

情、暴力、卑劣或低俗用語訊息為賣點的媒體；在過去的三、四年間，更以可登堂入室

的周刋為最特出，這些媒體利用暴露的女性胴體、意淫而且卑劣、低俗字眼，其以賺錢

為目標，出版肆意踐踏女性的尊嚴、私隱，侵害青少年人健康心智成長的惡劣刋物，劣

跡斑斑，罄竹難書（附註），2006年 8月「壹本便利」刋登偷拍女藝人鍾欣桐脫衣事件，
即時燃點了社會大眾對這類「不良傳媒」累積多時的不滿情緒，抗議行動、反映民意高

度不滿的社會調查，鋪天蓋地而來，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卻指這類情緒化行動不利於討論

「不良傳媒」惡行所導致要求監察這類傳媒的正義訴求。 
  
「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在過往七年中針對「不良傳媒」的行動都是基於事實和理

性的行動，我們所累積的請願行動、記者招待會、公眾教育活動、每年進行調查研究、

向影視娛樂事務處及各級高官訴說「不良傳媒」問題與要求改善的方法等等不計其數，

在 2006年 6月 26日便曾面見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委員會》召集人單仲楷議員、7
月 11 日面見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並對王先生關注「不良傳媒」問題的態度
留下深刻印象。 

  
對於近期「壹本便利」事件，我們只視為吸引到公眾真正注意的冰山一角，但是對

公眾終於關注到「不良傳媒」問題則深以為幸，就此事件所引發的連串公眾反應，大家

都可以看到： 
  

（1）香港社會的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對由來已久的「不良傳媒」問題顯得軟弱無力，
束手無策； 

（2）傳媒從業員仍是漠視「不良傳媒」問題，反對任何形式的立法監管； 
（3）傳播媒介行業完全沒有能力監察媒體的任何不良行為，「報業評議會」原有一番抱

負，用意良好，卻受制於行業內媒體的抵制及沒有任何法定權力； 
（4）「不良傳媒」媒體的從業員、老闆（例如某傳媒集團主席對刋物被公眾責難後對員

工的安撫）深知利用「新聞自由」的幌子、人們好奇公眾人物私隱的弱點等等，

只要在一些聲討行動平息後，仍然可以肆無忌憚地傳播不良資訊，繼續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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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述種種傳媒現象，我們再次總結「本運動」一貫以來的立場和訴求如下：   
  
一.    全面檢討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之工作 
  

1.1    不良資訊充斥，特別是家庭式刊物，但是公眾卻無法得知影視處送檢標準、
公眾投訴數字、歷年送檢次數、結果及相關趨勢； 

1.2    影視處之透明度在八月起有所改善，但是實際效果尚待觀察，該處必須設立
有效機制，定時向公眾交代上述數據，令公眾協助監察傳媒； 

1.3    影視處曾表示每兩年進行一次民意調查，公眾無法得知調查結果，這些使用
公帑進行的民意調查必須公諸社會，以便公眾了解就淫褻及不雅物品定義

的民意趨勢，從而有效監察執行法例的能力。 
  

二.    司法的偏差 
  

2.1媒體利用「淫褻及不雅物品條例」的漏洞，不斷散播不良資訊，趨勢令人憂慮；
但是「淫褻物品審裁處」司法水平與社會大眾標準有很大差異，應積

極考究原因及改善的方法；  
2.2 現時的罰則未能反映公眾對「不良傳媒」問題的訴求及社會之標準，「淫褻物品

審裁處」必須增高罰款款額，尤其是對屢屢觸犯「淫褻及不雅物品條例」的媒

體，應該嚴肅考慮已累積的犯例次數，媒體的發行數量、頻率等因素而將罰款

額正比例地大幅提高，以致實質儆誡之效； 
2.3 擴大淫褻物品審裁員的數量及民意代表性，廣泛邀請教育、青少年服務的團體
加入； 

2.4檢討「淫褻物品審裁處」的運作，尤其是與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之工作程序，
增加執法效率。 

  
 三.    重新檢討修訂「淫褻及不雅物品條例」 
  

3.1政府重新檢討、修訂「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修例」，全面分析民意，針對性地立
法對「不良傳媒」予以有效管制；  

3.2立法會應主動正視「不良傳媒」問題，要求政府立法管制，並必須重視民意對「不
良傳媒」已累積的高度不滿，對新聞自由的絕對性應予檢討； 

3.3政府可以考慮立法成立由傳播媒介行業、教育界、社會服務界、法律界、社會內
持續關注傳媒的團體等代表所組成的法定團體，執行監察「不良傳媒」的工作。 

  
  

附註：例如：2001年「東週刊」劉嘉玲事件；2003年「壹周刊」報導中學生在網吧賣

淫而侵犯個人私隱及學校聲譽事件；2004年 Now.com寬頻設立祼體報導新聞事件；2006
年商業電台唱片騎師擬舉辦「我最想非禮的女藝人」事件；2006年「壹本便利」刋登
偷拍女藝人鍾欣桐脫衣事件。 

 
             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 啟 

 

2006年 9月 8日 


